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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和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共同的憲制

基礎，對於這個論斷如何看待呢？社會上有認同和支

持，也有不認同和反對的。所以，必須加以理論的分

析和論證，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證明這個論斷的成

立，以理服人。解決好這個基礎理論問題，不僅充實

和完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論，而且也有助於

指導“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踐，具有相當的理論

和現實意義。 

 

 

一、憲制及其法律基礎 

 

(一) 甚麼是憲制？ 

憲制指的是，由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和確立的國

家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通俗的說法就是憲法上的

或憲法性的制度。《牛津法律大辭典》寫道，憲制是

指某一特定政治社會政府的基本政治和法律結構，解

決諸如國家首腦、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它們的組

成，權力及關係之類的事項。1 中國內地的學者有相

同的見解，“憲制，即一國的政治性構成，以及為促

使一國得以構成和發生而必須以制度回應的核心政

治問題。”2 具體說，第一，憲制的內容是一個國家

的根本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第二，憲制的形式是由國

家的根本法規範一個國家的根本社會和政治制度。按

照以上的概念，具體到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其內容指

的就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其形式就是規範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憲法和基本法。 

 

(二) 甚麼是憲制的法律基礎？ 

具體而言，就是規定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法

律是由哪些因素構成？依據一般的理論和實證的經

驗，通常情況下是一個國家的憲法或憲法性法律作為

憲制的法律基礎。因為國家的根本制度均是由國家的

根本大法規定的，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所以，

由憲法擔當規範國家根本制度的重任。那麼，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憲制是由甚麼法規定的？在回答這個問

題之前，先要搞清楚甚麼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 

 

 

二、甚麼是特別行政區制度？ 

 

對於甚麼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從不同的角度出

發有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一種自

治制度，或者是一種地方制度。有的認為，特別行政

區制度是國家管理體制中的一個特別的制度。有的認

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和特區自治的制度。

筆者認為，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一個解構，可以看到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具由兩個基本的元素構成。 

 

(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屬於國家管理制度的

一部分 

根據中國憲法的規定，國家管理地方採取不同的

制度，對普通行政區是一種制度，對少數民族自治區

是另一種制度，對實行“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地區，

國家採用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加以管理。雖然國家管理

地方的具體制度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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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都屬於國家管理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

特別行政區制度既不能脫離，也不能獨立於國家管理

制度之外。 

 

(二)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港澳事務和

港澳管理自治事務的制度之和 

由於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港澳的一種特

殊制度，必然既包括國家管理特區的權力。同理，特

別行政區制度也是港澳實行“一國兩制”和高度自

治的制度，當然也包括了特區自我管理的自治權。自

然，就不能將特別行政區制度僅僅歸結為是一種地方

制度。 

總之，特別行政區制度既有國家屬性，也有地方

屬性，是兩者的結合。 

明確了憲制和特別行政區制度這兩個概念，下文

要論證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應該由甚麼法律規範，憲

法、基本法和特別行政區制度之間的關係，揭示憲法

和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礎，特別行政區制度

是憲法和基本法規範的內容的邏輯。 

 

 

三、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依據憲法設立，並由憲

法加以規範 

為甚麼憲法是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之一？ 

1. 以文獻為依據 

(1)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立法背

景分析 

彭真在 1982 年 11 月 26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

草案的報告》中指出，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的需

要，憲法修改草案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

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在維護國家的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方面，是決不含糊的。同

時，在具體政策、措施方面，又有很大的靈活性。3 所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是為國

家實行“一國兩制”提供憲法依據的。換句話說，沒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不可

能有特別行政區的制度。 

(2) 從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表述和規定分析 

《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清楚地表述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澳門特別行

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

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

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4《澳門基本法》序

言也明確表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

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所以，中國政府

的立場一以貫之，根據憲法設立特別行政區，根據憲

法制定基本法，規範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制度。特別行

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離不開憲法。 

以上文獻清楚說明了以下幾個事實。首先，憲法

與“一國兩制”是密不可分的關係，即憲法提供“一

國兩制”的合憲性基礎。其次，憲法與基本法的關

係，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即基本法根據憲法制定。

再次，憲法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關係，是憲法規定了

原則，基本法對憲法的原則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具體

化，形成系統的制度。 

2. 以法理分析為依據 

以上的文獻表述不是任意的自言自語，而是由一

定的法理基礎支撐的。法學理論告訴我們，憲法是國

家的根本大法，其他的法律是根據憲法制定，在將憲

法具體化的過程中，是不能違反憲法原則和規定的，

凡抵觸憲法的，將無法律效力。所以，決定了“一國

兩制”政策的法律化，需要合乎憲法。憲法是基本法

的立法依據，基本法不能違憲。 

(1)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依憲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 條規定，通過了《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設立澳

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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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國”和“兩制”的法律規範要合憲 

憲法確立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政策，基本法

的規範和確立的制度以憲法中的“一國兩制”的原

則為基礎的。既不能抵觸“一國”，也不能抵觸“兩

制”。根據憲法的“一國”原則，《澳門基本法》必

須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性。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是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的統一性。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禁止叛國、分裂

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

等危害國家的行為，維護國家的安全性。同時，根據

憲法的“兩制”要求，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

治，“澳人治澳”，保留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

式，50 年不變。 

(3) 特別行政區制度中的權力關係要合憲 

特別行政區制度中既包括了中央管理特區的權

力，也包括了特區高度自治的權力。中央的管理權是

由憲法規定的，所以，基本法必須保障中央的憲法權

力。比如，保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特區

的管理權，行使制定基本法，修改和解釋基本法，審

查特區立法會的法律，決定緊急狀態等權力。保障國

務院對特區的管理權，行使直接領導特區政府，向行

政長官發佈命令和指令及證明文件，任命行政長官和

主要官員，批准或許可特區對外事務處理事項等權

力。特區的自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授權的條件下，也要得到保障，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權利和自

由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及政策方面以基本法

為準。 

根據以上對文獻和法理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憲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基礎之一。 

 

(二) 特別行政區制度也是由基本法規範 

為甚麼基本法也構成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基

礎？ 

1. 以基本法規定作分析 

(1)《澳門基本法》序言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設立特別行政區，並按照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

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2)《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

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澳門基本法》的上述規定，清楚又直接地說明

了特別行政區實行不同於內地的制度是由基本法規

範的，有關社會經濟制度、權利自由制度和政治體制

直接以基本法為依據，一句話，“兩制”以基本法為

準。所以，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礎之一。 

2. 依基本法的法理分析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也是憲法的具

體化，當然是合憲下的具體化。基本法不是憲法的特

別法，是憲法下的普通法律，它們之間是立法依據與

立法具體化的關係。所以，基本法作為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法律基礎，與憲法作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

礎，其地位和效力是不相等的，不能用基本法去否定

憲法的。但是，由於基本法要體現“一國兩制”的政

策，決定了它不同於一般的普通法律，是普通法律中

的特別法。在普通法律系統中基本法需要優先適用，

如《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全國性法律如需要

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即不屬於

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基本法作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礎，體現在

基本法將憲法的“兩制”安排具體化。特別行政區制

度中的高度自治，“澳人治澳”，原有制度保留的原

則；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的自治權；居民的權利和自

由；特區的政治體制，行政長官的產生、地位、職權；

行政機關的組成和職權，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司

法機關的組織和職權，均應以基本法規定辦理。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及對外事務處理權均需要依

基本法規定行使。總之，依法治澳離不開《澳門基本

法》。 

綜上所述，從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結構分析，是國

家管理與特區管理的結合。從法律基礎分析，是由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是： 

第一，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屬於國家根據“一國兩

制”的需要管理港澳事務的一種制度，它既是中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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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方的制度，又是地方自我管理的制度。 

第二，就“一國”而言，國家制度不能有兩種，

所以，從法律上講，只能有一部憲法，憲法當然成為

國家管理地方事務制度的法律基礎。在基本法中必須

維護和重申憲法中的“一國”原則和規定。就“兩

制”而言，國家管理地方的制度可以根據情況不同有

所差異，特別行政區制度就是與一般行政區制度不

同。基本法根據憲法的“兩制”要求，結合澳門的具

體情況，將其具體化。然而，這種制度上不同也要符

合憲法，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也不能違憲。 

第三，憲法規定了“一國兩制”，基本法根據憲

法制定。既不可能將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法排除

在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礎之外，也不能排除憲法

對特別行政區產生效力。 

因此，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制度

的法律基礎。 

 

 

四、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制度

的法律基礎 

 

當得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制度

的法律基礎的結論，有甚麼意義呢？主要有兩方面的

意義。 

 

(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建立和運行符合憲法

和基本法 

懂得了憲法和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

基礎，那麼應該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

的權威。不維護憲法，“一國”原則就失去了憲法的

保障。離開憲法講“一國”，體現在憲法上的“一

國”原則及規範就不能成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

基礎和制度的內容，必將嚴重破壞憲法上的“一國兩

制”原則。這不是危言聳聽，是現實的危險。最近有

一種意見，提出特別行政區應該有“自決權”和無須

中央授予的自治權。所謂“自決”是要爭取國際社會

承認“香港人民”具備享有國際法下“人民自決

權”的資格，而“自治”是“香港人民”因其“自

覺”、“自主”和“自決”而固有的權利，並非是由

中央政府賦予才可以享有。5 在這種意見的眼裏，特

別行政區制度可以天馬行空任意修改，沒有底綫和限

制，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可以置憲法的“一國”原則

而不顧，主張通過強化所謂的本土意識淡化國家意

識，爭取民族自決權衝破國家主權，在法律方面排除

憲法等。這樣搞下去，勢必危及“一國兩制”的發展

前途，影響國家和特區的發展，終極影響特區居民的

生活。所以，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特別行政區制度中沒有自決權，也不可能有不受國家

主權限制的自治權。隨着“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

施，特別行政區制度需要不斷的完善，但是，完善的

過程絕對不允許損害國家統一和主權。 

我們不僅要堅持特別行政區制度要符合憲法和

基本法，而且還要堅持特別行政區制度按憲法和基本

法運行。如，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法律的解

釋權，基本法根據憲法的規範，規定了基本法的解釋

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因為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受憲法和

基本法雙重保障的。在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運行過程中

應該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的解釋權。當然，

基本法也授權特別行政區司法權，保障司法獨立。但

是，司法權和司法獨立並不能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

釋基本法的權力。有一種意見主張，有司法權和司法

獨立就不能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有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就破壞了司法獨

立，從而否定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完全不

理解憲法和基本法，不理解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

礎。當然，也是不理解解釋權與司法權的關係。全國

人大行使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在人們對基本法規定產

生歧義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解釋，明確基本法條

文的本身含義。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的解

釋，是解決基本法條文的適用問題。前者是解決“法

律是甚麼”的問題，後者是解決“法律怎麼用”的問

題。它們之間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排斥，兩

者應該互相尊重。基本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作出了解釋，法院必須遵從。但是，人大常

委會的解釋不影響法院的判決。因此，只要堅持憲法

和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制度就能順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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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容對將憲法和基本法加以對立或割裂 

依法治理特區就是依憲法和基本法。憲法和基本

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基礎，就不能割裂

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也不能將憲法和基本法對立。 

在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有一些意見是值得討

論，應予澄清的。如，有意見認為憲法在特別行政區

不適用，無法律效力。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雖然 1997

年後特區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但它不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仍然保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50 年不會改變。如果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則違背了“一國兩制”的

精神，也使基本法無法實施。所以，《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發生任何法律效力。

還有人提出，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是可以的，但基本

法一旦制定出來，就要同憲法脫鈎，香港特別行政區

只按照基本法辦事，不適用憲法的規定，這叫做“基

本法與憲法脫鈎論”。有人換一種說法，基本法已經

包含了憲法的精神，使用基本法也就等於適用了憲

法，叫做憲法透過基本法適用於特區。還有人認為，

根據中國政府對港澳政策 50 年不變的規定，憲法在

特別行政區“涷結”50 年。6 上述的不適用論、脫鈎

論、涷結論都是將憲法和基本法或者對立或者割裂。

這既不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法理關係，也不符合憲法

和基本法的實際關係。 

不能將憲法與基本法割裂和對立的根本原因是

“一國兩制”本身不能割裂和對立。“一國兩制”本

身是一個有機完整的整體，並且是互相聯繫，缺一不

可的關係。缺少了“一國”，“兩制”中的另一制就

成了獨立的一國了。同樣，缺少了“兩制”中的其中

一制，就成了“一國一制”了。“一國兩制”的整體

性決定了“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現，即特別行政區制

度是由兩個基本元素，“一國”和“兩制”構成。 

不能將憲法和基本法割裂和對立，是憲法和基本

法的關係決定的，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基本法

要體現憲法中的“一國”規範。同時，基本法要對憲

法的“兩制”原則具體化。它們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

係。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兩個法律

元素。所以，割裂和對立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在理

論上不能成立，在邏輯上說不通，在現實上不符合事

實。 

如果試圖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用基本法否定憲

法更是不可能。因為在法律關係上，基本法作為子法

不能否定憲法這個母法，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上，基本

法必須合憲。 

因此，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處理好“一國”與“兩

制”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權力和特區

自治權的關係，而不是挑起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走上

一條正路和光明之路。相反，試圖割裂和對立“一

國”與“兩制”的關係，以謀求維護“兩制”的存在

和發展，是不切實際，有違“一國兩制”本意，只能

破壞“一國兩制”，不可能有前途，走的是一條邪路

和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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